本校簽署跨校選課協議說明
本校與教育夥伴學校、聯盟學校及臺灣國立大學系統(NUST)簽署跨校選課協議，相關措施說明如下：
· 教育夥伴跨校選課協議
(一)教育夥伴學校5所學校(含本校)：
國立中正大學、國立虎尾科技大學、國立雲林科技大學、南華大學。
(二)跨校選課措施：
大學日間部學生至夥伴學校修讀大學部(不含進修部)課程，每學期跨校選課總數限ㄧ門課免繳開課學校學分費，但免繳學分費不包括教育學程、寒暑修、重修及延修等修習課程。
· 彰雲嘉大專校院聯盟協議(自111學年度起)
(一)聯盟協議學校7所學校(含本校)： 
吳鳳科技大學、南華大學、國立中正大學、國立虎尾科技大學、國立雲林科技大學、國立彰化師範大學。
(二)跨校選課措施：
學士班學生至聯盟學校修習大學部(不含進修部)或研究所課程，每學期跨校選課限二門課免繳開課學校學分費，但免繳學分費不含教育課程、寒暑修、重修及延修等課程。
(依據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115年4月17日第12屆第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議紀錄決議)
· 臺灣國立大學系統(自111學年度起) https://nust.edu.tw/resource.php
(一)系統學校13所學校(含本校)：
國立中興大學、國立暨南國際大學、國立臺中教育大學、國立勤益科技大學、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、國立聯合大學、國立虎尾科技大學、國立彰化師範大學、國立雲林科技大學、國立高雄大學。
(二)跨校選課措施：
學士班學生至系統內學校修課(含修習跨校雙主修與跨校輔系)課程，每學期二門課免繳開課學校學分費，惟不含進修學士班、在職專班、教育學程、暑期課程、暑修、重修、延修及研究所課程之學分。

